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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19〕第 26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11 月 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被认定为 2019 年第三批

区块链企业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，称经第三方机构评审，广

州市黄埔区区政府、管委会研究同意，认定你公司为 2019 年第三批

通过认定的区块链企业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认

真核实并作出说明： 

1. 请核实说明本次信息披露是否属于相关规则规定的应披露事

项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依据；如否，请说明披露的具体原因，你公司

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标准，以及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上是否保持一致性原

则，是否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以蹭热点、炒作股价的情形。 

2. 请补充披露《公告》所称的对区块链企业进行评审的“第三

方机构”的名称，是否具备相关专业资质，评审的具体依据和评审过

程，并充分论证评审的专业性、合理性和客观性。 

3. 你公司主要从事楼宇对讲、智能家居等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和

销售业务。请具体说明区块链与你公司主营业务的关系，你公司目前

区块链业务收入和利润规模占比，是否拥有区块链业务的相关技术、

人员、设备和资金储备，在区块链技术方面的研究应用阶段及核心技

术的掌握情况，相关业务是否具有业务基础和可实现性，以及本次被



2 

 

认定为区块链企业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带来的具体影

响，并请按照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5.1.24

条的规定补充披露相关风险因素。 

4. 2019 年 10 月 1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

划的预披露公告》，称高级管理人员黄伟宁拟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不超

过 50.80 万股，目前尚处于减持期间内。请你公司核实说明是否存在

配合高管减持而披露《公告》的情形；并详细核查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买卖你公司

股票的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的情形，未来 6

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，并向我部报备交易明细和自查报告。 

5.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在 11 月 14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要求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上市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

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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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